1142 R 22| F % 16355

B 4 GEARGRRGG AP
= LIA“‘ IE—"_ A é\? "é})‘— ',%’
,&,\,\ /A; IE_—T_ Fﬁ ré‘-» B’/{
A 4 X 44

FAFEARGRFIRE () TE gAY ARIILE]

1219p *’ﬂ""*'/* Bk B 4o

p RF JeFeEm

] <
;f'ﬁ,"'ﬁ%l/\rj}%'d% %r’vigjﬁg@?‘if—Fifﬁ??% 4 E] - -2 F
AR AN pAE R L REEQFF AL TR AL

Bt Hepz 2REw o
FRPAAMER I LB R L TR AT

ZEPpALIFHP L REENFFALIFEZAIL
*EAE - BB
%2124

- ~hE2AmERED AL REGREITER (TR) 43,30
9~ 2 pAT R A EER pALT FH P b o REE IS
5% 8 2 A4 o fRx BP o2 RS R 23S, 032m » &
pACTT R A ER PATF P > B EJIF5%E
Z AL (RABmE %937 ) » e s i'&%‘;‘z%ﬁ%m; 5158
?33&*&@%@ B R EE o

Ny ] ﬁ%f«%@rmﬁﬁg4a1&%maﬁﬁgﬁﬁaﬂ%
%%000—0000%,{5 oD FEAELBOOEOORING A
T iBd BN s FFD FA T,fwii:& DEEHE o R B AT
e~ PF ok A ?K% Aty B m 25 e rg000-00005Lp * ) E

(THELX2HH) R AT RIIP (THFIEER)
MFEed ERABRY PATER (TR) £34538,032 ~

¥

%— 7



F1F19,562~2 F g ¥18,470~ (= i7E) ) =
fﬁ%%%lm’%\¥1m$22£ﬁ“§¢¥5%;”U§ e
P FRATA B FREF 0 AP AL BYE R3S, 032

£’5Biﬁ# LAFERL Y PATFHED L RFE

3% 8 2 41 4

3»%%MH3¢%?W$}iiﬁ*%ﬁﬁﬁ4’@gﬁf

%ﬁ&iﬁ%é? T AR
?'*Wﬁ~iﬁﬂé~ﬁm%9ﬂ’ﬂ%tam
3 d

7
LSEH AR 5 B R B B

=) R4 CRY X
X prpEAz A A AL E I AR HEe g kLB
WHREBRY S ERE RN A Rk B el
PR L R R ed AR GEEIEL B
AEBRGHRE  BAERY FEHBEAELLIE (LA
et $11-22F ) » &5 BARERZR PV H114#57 25

BE G %1148006845%%@,1@ W2 Fied B EREHE
A (LAmE 539437 ) M R21%2FF 58

O et fE2 > 2 aT e L2 BHE o fFIRET
ELAE R A B R TR E A B m Bl
e E R AL BRAGRE T T2 > 2 518
EH] FAE s $19] 22 WEAWETG P Y o RA
20D P R B2 RS SR TR R T
AREB B ERE (A o FRIAET 2R F10EF 145 G
oo @h W IR FRI R Flied §d A 13 D
GoRREER AL g B L BRI RN T AR E A
PER G AL ERDIEAGFT 242 A RALR
Lhgm AL AL MG EL o

Ex g A FEE A RE T EAEAF A o A =



CRAARRR GRS R ETEHBR ARG B
7R LS 2 A LG o e H gtk o
@%%$ﬁé@’y%%¥m¢Mlﬁi¢m¢oﬁ%“
PR AL TR D 2 MR BRE MR T Y Rk
W (e hoig B MR 3T 't‘::w, S LR ST
a‘rﬂf » BB EIRTTED 11T %9 = X F e Rk
PBoih AEREFERIE ST P % ;
P R L
R h Bﬁéw«ﬁ% iﬁ%a
EIMS RS ITEIE on &R

g IO

;;;
It
(“

200 %A TR A 2 ,:‘suﬂtﬁaf%aﬁ“f 3,309 =
(71 F19,562~% &% *23,T4T~) o m s %8Rz
PFo MIRUATR E {2 ER R B R & IR (F G

FETRF 2 kyg o R REED > B RETE RIS A T E
8okt ,Z‘iiﬁﬂ;]‘aﬁf’?.*v?lllﬁ?? B 7 RERNZ
HREEAHET £ (L AREFI3F) > M2 dpTgap
W26 4p ok 0 3% 2 ﬁﬁvM§%n11ﬁ5@ 1 {7 5%
W EdcA R F AT AITEF LR 2E
DB 2 d -&ﬁs:pf)-& ¥R IE FEATE R
56 AR HTFTARINITEHEY L5
‘E\iﬁﬁ;:@? /z’% » ] E A EHE > H
P RFER Y 20 Hdp g T 2 E 2 Bt
,usyj,giﬁﬁgﬁiﬁ#%ﬁg
s2 BHRFHRLIG I~ [FEIN L AR=EFxA
+( mF E e+ 1)W23, T4AT~+(5+1)=3,958 ~ (] #cBghiu T
eI ) S22ITEF=CFE2 A —mH) x1/ (#* &
o) x (8% &FHc) (23,747~ —3,958~) x1/5 x (1+5/1
):56W£(1ﬂﬁwWTm%I%);BJﬂﬁﬁggﬂ@

= (FT&EPE S A —37EFE) 723, 74T ~ —5,607~=18, 1
40~] > 4t r wiriE2 7 * 19,562 ~ 0 R4 o
ppiz kX B R * 537,702~ o

N N I

P
i
m



4

migpF >
e

> v
FRwn 3;5'; ’

B TR

x/&ﬁ

’3!‘ «F)\ 1 JfE ’T
Fr%#5?37702m’:5E%;%ﬁL%

ﬁiﬁ—ﬁr&”“{@ - &ken?
g #&+g 9 ) R

AL — = @ T

- 1/

R 2
- =
* 2 &

%191
k2
pr114#6

77
ES
%

P8P AR R A o T E S %%v:%»’%ﬁﬂ
g0 5 BT A PRI o i B o

I~ AE RN GAETFFRE H436052 2057 * ) 3
FRRARA T G AR RRRR L AR B RRE R 2 BRE o O

W WL S B -

Ao AERL PG - 30 A - 30 aiiﬂ’_r} ,
g 2 vy * 751,500 ~ o F
%ﬁ;}}%, TR dea 2

Lp R S it
P R A



H

£ 11 25 7

AT RWE

DO

(RN Y S

WR FERFRTHRTRGR
AL

?d o (BEpRLEFEAL

DEP A2 PR P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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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1635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宏政  
被      告  吳春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零貳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3,30
　　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嗣又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32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3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4日15時3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屏東縣○○鎮○○路00號星巴克停車場內，因倒車時未保持安全距離，碰撞與伊所承保、訴外人郭泰辰所有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現業已由伊賠付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共計38,032 元（含工資19,562元及零件費用18,470元《已折舊》）完畢。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伊不否認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惟當時僅有擦撞系爭車輛右前門，並未擦撞到右後車門及其他部位，是估價單上除左前門換、左後門修、調漆部分外，其餘修繕項目均與系爭事故無關，原告請求此部分賠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所承保之系爭車輛於上開時、地，因被告未保持安全距離之過失而遭被告駕車碰撞毀損，其業已賠付系爭車輛上開修復費用等情，業據其提出潮州分局光華派出所處理非道路交通事故後報案登記表、汽車險理賠計算書、發票、汽車修理估價單、車損照片、行車執照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22頁），並有屏東縣警察局潮州分局114年5月25日屏警交字第1148006845號函檢附之登記表、照片等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43頁），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1 條之2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光或手勢後，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及行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於上開時、地駕駛車輛，因停車倒車未注意車後狀況擦撞系爭車輛，造成系爭車輛受損等情，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被告駕駛車輛未保持安全距離之過失，致碰撞系爭車輛，是被告於系爭交通事故顯有過失。
　㈢又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 項定有明文。惟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者，雖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即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最高法院77年5 月17日第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經查：本件原告既依保險契約賠付黃鈺洵修復系爭車輛之款項，且黃鈺洵對於被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揆諸上開規定，原告自得代位行使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惟應修復零件部分應予折舊計算。而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原告依保險契約而給付被保險人之系爭車輛修復費用共計43,309 元（含工資19,562元及零件費用23,747元）。而系爭車輛修理時，既係以新零件更換損壞之舊零件，則原告以修理費作為損害賠償之依據，依上開說明，自應將零件部分予以折舊計算。經查，系爭車輛係於111年2月出廠，有原告提出之行車執照影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頁），則迄至損害發生日即112年6月4日止，該車輛實際使用約為1年5個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或年數合計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 月者，以月計」，系爭車輛修復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應為18,140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23,747元÷(5+1)≒3,958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取得成本－殘價) ×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23,747元－3,958元) ×1/5 ×（1+5/12）≒5,6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23,747 元－5,607元＝18,140元】，加計不必折舊之費用19,562 元，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37,702元。
　㈣雖被告抗辯原告提出系爭車輛僅有右前侧門遭擦撞，右後車門並未受損云云。惟經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照片（見本院卷第99頁），左後車門與左前車門銜接處確有擦痕。核與證人柯明賜即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維修人員到庭證稱：「（你維修時，是否有發現左後車門有受損之情形？）開始維修時，我們會看車輛全部狀況有無受損，在左前車門下方是全部凹進去，左後車門靠近左前車門的地方有刮痕掉漆，我剛剛說的左後車門有刮痕掉漆，沒有其他的損害」、「（依你的專業判斷左前車門、左後車門受損痕跡是否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左前車門與左後車門都有更換嗎？）只更換左前車門，左後車門只有稍微鈑金及烤漆」、「（為何估價單上左前門換與左後車門修之金額是一樣？） 因左後車門要鈑金，必須要拆把手，左後車門與左前車門金額為何一樣，是因為兩個門的面積都是一樣的」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65-166頁）。本院審酌證人柯明賜經具結作證，且為專業汽車維修人員，與兩造並無利害關係，當無偏袒一方而故為不實陳述之必要，是其之證詞，應可採信，併比對原告將系爭車輛送修之項目，為系爭車輛左前門及左後門車，均屬被擦撞部分之修繕部分。堪認原告主張之修復費用乃屬必要之費用，且無亂估價之情事。
　㈤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 條之2 前段及保險法第53條第1 項所定代位求償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37,70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訴訟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因此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諭知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且就原告勝訴部分應負擔之訴訟費用亦為1,500 元，因此仍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1635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宏政  

被      告  吳春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

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零貳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3,30

　　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嗣又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32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3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4日15時31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屏東縣○○鎮○○路00號星巴克

    停車場內，因倒車時未保持安全距離，碰撞與伊所承保、訴

    外人郭泰辰所有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

    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現業已

    由伊賠付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共計38,032 元（含工資1

    9,562元及零件費用18,470元《已折舊》）完畢。爰依民法第1

    84 條、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32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三、被告則以：伊不否認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惟當時僅有

    擦撞系爭車輛右前門，並未擦撞到右後車門及其他部位，是

    估價單上除左前門換、左後門修、調漆部分外，其餘修繕項

    目均與系爭事故無關，原告請求此部分賠償並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所承保之系爭車輛於上開時、地，因被告未保持

    安全距離之過失而遭被告駕車碰撞毀損，其業已賠付系爭車

    輛上開修復費用等情，業據其提出潮州分局光華派出所處理

    非道路交通事故後報案登記表、汽車險理賠計算書、發票、

    汽車修理估價單、車損照片、行車執照影本等件為證（見本

    院卷第11-22頁），並有屏東縣警察局潮州分局114年5月25

    日屏警交字第1148006845號函檢附之登記表、照片等證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39-43頁），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 條之2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

    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光或手勢後，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

    意其他車輛及行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1款定有明

    文。經查：於上開時、地駕駛車輛，因停車倒車未注意車後

    狀況擦撞系爭車輛，造成系爭車輛受損等情，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是被告駕駛車輛未保持安全距離之過失，致碰撞系爭

    車輛，是被告於系爭交通事故顯有過失。

　㈢又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

    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

    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

    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 項定有明文。惟請求

    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者，雖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

    ，但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即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

    除，最高法院77年5 月17日第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

    。經查：本件原告既依保險契約賠付黃鈺洵修復系爭車輛之

    款項，且黃鈺洵對於被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揆諸上開

    規定，原告自得代位行使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惟應修復零件

    部分應予折舊計算。而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原告依保險契

    約而給付被保險人之系爭車輛修復費用共計43,309 元（含

    工資19,562元及零件費用23,747元）。而系爭車輛修理時，

    既係以新零件更換損壞之舊零件，則原告以修理費作為損害

    賠償之依據，依上開說明，自應將零件部分予以折舊計算。

    經查，系爭車輛係於111年2月出廠，有原告提出之行車執照

    影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頁），則迄至損害發生日即11

    2年6月4日止，該車輛實際使用約為1年5個月，依行政院所

    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

    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定

    率遞減法或年數合計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

    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

    不滿1 月者，以月計」，系爭車輛修復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

    復費用應為18,140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

    年數＋1)即23,747元÷(5+1)≒3,958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2.折舊額＝(取得成本－殘價) ×1/（耐用年數）×（使用

    年數）即(23,747元－3,958元) ×1/5 ×（1+5/12）≒5,607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

    成本－折舊額）即23,747 元－5,607元＝18,140元】，加計不

    必折舊之費用19,562 元，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系爭車輛

    修復費用為37,702元。

　㈣雖被告抗辯原告提出系爭車輛僅有右前侧門遭擦撞，右後車

    門並未受損云云。惟經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照片（見本院卷

    第99頁），左後車門與左前車門銜接處確有擦痕。核與證人

    柯明賜即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維修人員到庭證稱：「（你

    維修時，是否有發現左後車門有受損之情形？）開始維修時

    ，我們會看車輛全部狀況有無受損，在左前車門下方是全部

    凹進去，左後車門靠近左前車門的地方有刮痕掉漆，我剛剛

    說的左後車門有刮痕掉漆，沒有其他的損害」、「（依你的

    專業判斷左前車門、左後車門受損痕跡是否是一致的？）是

    一致的」、「（左前車門與左後車門都有更換嗎？）只更換

    左前車門，左後車門只有稍微鈑金及烤漆」、「（為何估價

    單上左前門換與左後車門修之金額是一樣？） 因左後車門

    要鈑金，必須要拆把手，左後車門與左前車門金額為何一樣

    ，是因為兩個門的面積都是一樣的」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

    165-166頁）。本院審酌證人柯明賜經具結作證，且為專業

    汽車維修人員，與兩造並無利害關係，當無偏袒一方而故為

    不實陳述之必要，是其之證詞，應可採信，併比對原告將系

    爭車輛送修之項目，為系爭車輛左前門及左後門車，均屬被

    擦撞部分之修繕部分。堪認原告主張之修復費用乃屬必要之

    費用，且無亂估價之情事。

　㈤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 條

    之2 前段及保險法第53條第1 項所定代位求償權，請求被告

    賠償損害37,70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6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訴訟適用小額

    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因此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諭知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且就原告勝訴部分

    應負擔之訴訟費用亦為1,500 元，因此仍諭知訴訟費用由被

    告負擔，並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1635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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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零貳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3,30

　　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嗣又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32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3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3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4日15時3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屏東縣○○鎮○○路00號星巴克停車場內，因倒車時未保持安全距離，碰撞與伊所承保、訴外人郭泰辰所有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現業已由伊賠付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共計38,032 元（含工資19,562元及零件費用18,470元《已折舊》）完畢。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伊不否認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惟當時僅有擦撞系爭車輛右前門，並未擦撞到右後車門及其他部位，是估價單上除左前門換、左後門修、調漆部分外，其餘修繕項目均與系爭事故無關，原告請求此部分賠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所承保之系爭車輛於上開時、地，因被告未保持安全距離之過失而遭被告駕車碰撞毀損，其業已賠付系爭車輛上開修復費用等情，業據其提出潮州分局光華派出所處理非道路交通事故後報案登記表、汽車險理賠計算書、發票、汽車修理估價單、車損照片、行車執照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22頁），並有屏東縣警察局潮州分局114年5月25日屏警交字第1148006845號函檢附之登記表、照片等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43頁），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1 條之2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倒車時，應顯示倒車燈光或手勢後，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及行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0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於上開時、地駕駛車輛，因停車倒車未注意車後狀況擦撞系爭車輛，造成系爭車輛受損等情，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被告駕駛車輛未保持安全距離之過失，致碰撞系爭車輛，是被告於系爭交通事故顯有過失。

　㈢又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 項定有明文。惟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者，雖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即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最高法院77年5 月17日第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經查：本件原告既依保險契約賠付黃鈺洵修復系爭車輛之款項，且黃鈺洵對於被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揆諸上開規定，原告自得代位行使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惟應修復零件部分應予折舊計算。而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原告依保險契約而給付被保險人之系爭車輛修復費用共計43,309 元（含工資19,562元及零件費用23,747元）。而系爭車輛修理時，既係以新零件更換損壞之舊零件，則原告以修理費作為損害賠償之依據，依上開說明，自應將零件部分予以折舊計算。經查，系爭車輛係於111年2月出廠，有原告提出之行車執照影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頁），則迄至損害發生日即112年6月4日止，該車輛實際使用約為1年5個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或年數合計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 月者，以月計」，系爭車輛修復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應為18,140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23,747元÷(5+1)≒3,958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取得成本－殘價) ×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23,747元－3,958元) ×1/5 ×（1+5/12）≒5,6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23,747 元－5,607元＝18,140元】，加計不必折舊之費用19,562 元，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37,702元。

　㈣雖被告抗辯原告提出系爭車輛僅有右前侧門遭擦撞，右後車門並未受損云云。惟經本院審酌原告提出之照片（見本院卷第99頁），左後車門與左前車門銜接處確有擦痕。核與證人柯明賜即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維修人員到庭證稱：「（你維修時，是否有發現左後車門有受損之情形？）開始維修時，我們會看車輛全部狀況有無受損，在左前車門下方是全部凹進去，左後車門靠近左前車門的地方有刮痕掉漆，我剛剛說的左後車門有刮痕掉漆，沒有其他的損害」、「（依你的專業判斷左前車門、左後車門受損痕跡是否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左前車門與左後車門都有更換嗎？）只更換左前車門，左後車門只有稍微鈑金及烤漆」、「（為何估價單上左前門換與左後車門修之金額是一樣？） 因左後車門要鈑金，必須要拆把手，左後車門與左前車門金額為何一樣，是因為兩個門的面積都是一樣的」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65-166頁）。本院審酌證人柯明賜經具結作證，且為專業汽車維修人員，與兩造並無利害關係，當無偏袒一方而故為不實陳述之必要，是其之證詞，應可採信，併比對原告將系爭車輛送修之項目，為系爭車輛左前門及左後門車，均屬被擦撞部分之修繕部分。堪認原告主張之修復費用乃屬必要之費用，且無亂估價之情事。

　㈤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 條之2 前段及保險法第53條第1 項所定代位求償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37,70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訴訟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因此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諭知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且就原告勝訴部分應負擔之訴訟費用亦為1,500 元，因此仍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